
荣成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动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暂行意见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实现沿海内陆均衡发展，现就推动全域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争当践行新发展理念排头兵为目标，按照“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经营品牌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生态化”的原则，以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样板为主线，厚植产业基础，培育产业龙头，拉长产业链条，鼓励引导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
二、目标任务

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市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基地20万亩、总面积达到40万亩以上，培植荣成苹果、荣成无花果等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 村集体领办合作社300家以上，土地规模化流转面积达到40万亩以上，托管土地面积10万亩以上，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优势突出的现代农业产业格局。
三、扶持政策

1.支持农村土地规模流转。鼓励和支持集中成片流转土地，促进耕地向大户和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对年内成方连片规模流转土地50亩（含50亩）以上，每亩按10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500亩以上的超出部分按每亩20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

2.支持村集体领办合作社。鼓励以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方式成立村集体领办合作社，构建责权利明晰、规范有序的运营机制。整合涉农资金对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土地流转和土地连片整理予以奖励扶持。①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年内规模流转30亩（含30亩）以上，每亩按年土地租金给予等额补助，每亩年租金补贴不超过300元，连补3年。②土地连片整理补助。对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土地连片整理予以重点支持，对连片整理适合大型机械作业的土地规模达到30亩（含30亩）以上的，每亩按200—40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③推广种粮收入保险。对村集体领办合作社缴纳的小麦、玉米收入保险保费，给予等额补贴。
3.支持发展特色种植业。①对年内成方连片整理新发展苹果面积在100亩（含100亩）以上的，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500亩以上的超出部分按每亩400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对连片整理新发展葡萄、猕猴桃面积在50亩（含50亩）以上的，每亩一次性补助2000元。对连片整理新发展核桃、梨、桃、茶叶、樱桃、蓝莓等面积在50亩（含50亩）以上的，每亩一次性补助1000元；对连片整理新发展无花果、板栗、苗木面积在100亩（含100亩）以上的，每亩一次性补助500元。②对新建成方连片规模在20亩（含20亩）以上，且单体大棚占地不低于1亩的，钢骨架春暖大棚，按每平方米15元给予一次性补助；钢骨架冬暖大棚，按每平方米3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新建成方连片规模在10亩（含10亩）以上钢骨架连体大棚，按每平方米45元给予一次性补助。③支持现有农业企业引入外来资本进行战略合作，对当年新建1000亩以上大项目或产业带动引领作用突出的重点项目，可实行一事一议。④鼓励支持镇街发展高效农业，开展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工作。对镇街发展规模特色种植（50亩以上）和村集体领办合作社土地流转面积设定年度指标任务，纳入镇街目标责任制考核。对完成任务的镇街，考核赋满分，超出部分按每亩200元给予奖励；对任务完成70%（含70%）以上的镇街，按完成比例赋分；对任务完成低于70%的，考核不得分。
4.支持城铁沿线区域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鼓励城西、荫子在城铁沿线500米范围内区域发展特色农业。①年内成方连片规模流转土地50亩（含50亩）以上，每亩补助300元，连补3年。②在土地整理、土地开发、水利设施、交通路网建设等基础配套方面优先予以扶持。

5.支持三产融合发展。①支持种植业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对企业年内新上苹果、甘薯、无花果等加工设备，设备投入在30万元（含30万元）以上，按设备购置金额的10%予以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②对年内举办行业有影响力的品牌推介或产销对接活动的市内产业化龙头企业，视档次规模和影响力，给予10—30万元补助。③推进绿色发展。支持市内农业科技企业与规模果蔬基地开展对接服务和深度示范合作，推广应用绿色农业投入品，改善土壤地力、提升作物品质，实现高质高效。支持农业物联网建设，对规模特色农业经营主体新上物联网设施，按设施投资额给予40%补助，平均每亩补助不超过1000元。④支持电商联农业进农村。对在荣成成立运营公司、组建专业运营团队且当年销售本地种植业特色农产品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上的新兴服务机构，给予10万元奖励支持。

四、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优质高效农业发展工作专班，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改、财政、商务等部门和镇街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按照“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的工作要求，建立调度督导机制，压实各级产业振兴主体责任，健全上下联动、统一高效的组织保障体系，在全市上下形成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和工作合力。

二是强化政策扶持。做好国家和省市关于乡村振兴财税、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的承接落地，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政策环境。财政部门要加强优质高效农业政策资金保障工作；金融部门要创新支农金融产品和业务，加大对重点产业项目和示范园区经营主体的信贷资金支持；农业、水利、交通部门要做好农田、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供销部门要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健全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自然资源部门要根据市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及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指标，优先用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生产和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所需建设用地。
三是强化机制保障。健全发展高效农业备案机制，由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总体发展规划、确定实施主体、制定实施方案，报市级主管部门备案，由主管部门组织评估验收；流转土地要通过镇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土地流转运作。

四是强化责任落实。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举措，强化责任担当，对意见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结果评价等考核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强化督导检查，对工作力度大、成效突出的镇街给予表彰，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单位严肃问责，确保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任务落实到位。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荣成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内陆镇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意见》执行至2019年12月31日后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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